抚顺望花新钢高炉低碳绿色智能化
升级改造项目矿槽及槽前转运系统
建安工程“10·24”一般高处坠落
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10月24日13时45分许，在位于抚顺市望花区沈抚路18号的抚顺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高炉低碳绿色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矿槽及槽前转运系统建安工程（二标段）施工现场，四川共创遂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1名作业人员在工程收尾阶段清理建筑材料和垃圾过程中发生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30万元。
事故发生后，抚顺市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成立了由市应急局牵头，市公安局、市总工会组成的抚顺望花新钢高炉低碳绿色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矿槽及槽前转运系统建安工程“10·2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聘请了有关专家参与调查，市纪委监委全程监督。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查阅资料、对相关人员询问、收集有关物证和书证，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应急处置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责任人员、责任单位和有关单位的处理建议，事故整改及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10·24”事故是一起因作业现场安全条件差、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工程项目及承包施工概况
1.工程项目概况
高炉低碳绿色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矿槽及槽前转运系统建安工程（二标段）（以下简称“工程项目”），为抚顺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新建工程项目，通过集中化、精准化、环保化设计，主要解决原燃料输送与储存的衔接瓶颈，是新建高炉“精料入炉”的核心环节，为新建高炉高效低耗运行提供基础保障。
2.工程项目承包施工情况
发包方：抚顺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抚顺新钢铁公司”），承包方：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十二冶集团”），双方于2025年5月9日签订了《高炉低碳绿色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矿槽及槽前转运系统建安工程（二标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编号：150-V1-B-25-01-007-JG，以下简称《施工合同》），主要内容:高炉低碳绿色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矿槽及槽前转运系统建安工程（二标段）所涉及的工程全部工作内容（具体以发包方下发的施工图、经发包方确认的施工方案及工程量清单描述为准），合同计划施工工期：2025年5月15日至2026年9月27日。同时双方签订了《安全文明施工协议书》和《相关方安全协议书》。
二十二冶集团承揽工程项目后，将工程项目交给其下属分公司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金属结构工程分公司（以下简称“二十二冶集团金结公司”）具体施工。中冶北方（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北方大连公司”）为工程项目监理单位。
3.工程项目分包情况
工程承包人（甲方）：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分包人（乙方）：四川共创遂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共创公司”），双方签订了《高炉低碳绿色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矿槽及槽前转运系统土建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合同编号：05GFGY2025015-05FG004号，以下简称《专业分包合同》），合同工期：2025年8月15日至2025年11月30日，分包范围及施工内容：1、2#高炉矿槽及槽前转运系统区域内的模板脚手架等土建工程。专业分包合同中第8.2.2条规定“乙方派驻本分包工程项目主要管理人员每周驻现场天数不得少于5天，每天不得少于8个小时。”同时双方签订了专业分包的《安全管理协议》。此外，双方还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四川共创公司在承担专业分包作业的同时还承担劳务作业内容。
（二）有关单位概况
1.四川共创公司
工程项目专业分包单位。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900MA65KXXA3R，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陈明春，成立日期：2018年1月12日，住所：四川省遂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渠河路阳春白雪综合楼2层1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筑劳务分包；施工专业作业；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电气安装服务；建设工程施工等。一般项目：土石方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等。登记机关：遂宁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351793496，资质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有效期：至2029年12月26日。发证机关：遂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351U23151，资质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有效期：至2028年4月17日。发证机关：遂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安全生产许可证书编号：（川）JZ安许证字[2018]007391,许可范围：建筑施工，有效期：2024年8月27日至2027年8月27日。发证机关：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专业分包项目部项目经理为张富生（项目经理资格齐全且在有效期内），事发时未在现场履职，现场由工程经理胡学海实际负责，总工程师李碧娟事发时请假，安全员为吴鸣宇（安全生产有关资格齐全且在有效期内）。
2.二十二冶集团金结公司
工程项目施工承包单位。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00669073287E，负责人：王夺，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成立日期：2007年11月20日，经营住所：唐山丰润区厂前路东102国道北，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为本公司承揽业务提供相关服务。登记机关：唐山市行政审批局。其上级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齐全且在有效期内。
二十二冶集团承揽工程项目后，成立了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抚顺新钢铁矿槽及槽前转运系统工程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总承包项目部”），二十二冶集团金结公司具体组织施工，任命史先觉为项目经理（项目经理资格齐全且在有效期内），总承包项目部除项目经理外，分设了执行经理（刘占国）、总工程师、商务经理、工程经理，下设工程管理部、技术管理部、物资管理部、财务管理部、安全监督部（鲍晨为部长，安全生产资格齐全且在有效期内）。
3.抚顺新钢铁公司
工程项目建设发包单位。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400777794268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2005年10月12日，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钢铁冶炼及压延加工；机械配件、钢铁铸件、冶金产品及钢铁副产品、钢铁延伸产品制造、销售等。登记机关：抚顺市望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抚顺新钢铁公司设立发包方项目部实施管理，《施工合同》中约定，发包人代表为曹成，职务为项目经理，负责工程全面管理，包括但不限于签发工程项目建设期间开工、停工等所有过程管理文件、指令的签署；工程质量、进度安全、文明施工、投资费用的总体控制、现场协调等。
4.中冶北方大连公司
工程项目监理单位。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3576097888D，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刘召胜，成立日期：2011年8月15日，住所：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窑路38-7-1号1层），公司经营范围：采矿、选矿、烧结、球团等冶金及黄金、有色行业、建筑行业、建材行业、市政行业、环境评价及污染防治、智能建筑、工程造价、工程咨询的设计以及设备配套、工程监理、工程总承包（以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核定的范围为准，并凭资质证书经营）。登记机关：大连保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工程监理综合资质证书编号：E121013622-4/3，发证时间：2023年11月9日，有效期：至2028年11月9日，业务范围：可承担所有专业工程类别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可以开展相应类别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技术咨询等业务。发证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总监理工程师：艾厚金，职称：监理工程师，专业：房屋建筑工程、冶炼工程，注册监理单位：中冶北方（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证书编号：21008331，发证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证日期：2025年5月30日，注册有效期：2028年7月5日。监理员：孙振凯、刘强。
（三）工程项目施工组织情况
工程项目中,四川共创公司有专业分包和劳务分包作业。其中，劳务分包为钢筋及混凝土工程，工种为钢筋工与瓦工，由总承包项目部施工、四川共创公司提供劳务作业。专业分包为模板及脚手架工程，工种为木工与架子工，四川共创公司组建了专业分包项目部负责对其承包施工，由其组织木工班组、架工班组作业。上述施工作业人员参加了总承包项目部统一组织的三级安全教育，施工作业前进行了安全交底。
事发前具体施工过程如下：槽前转运站为9月6日完成地下结构施工，后续施工过程中，2到3天完成一层结构的钢筋与混凝土浇筑施工，2到3天完成模板支撑及模板施工。槽前转运站共5层，当施工完成第3层后拆除第1层模板与模板支撑，并按照工序逐层拆除，第5层于10月19日浇筑完成后，劳务作业施工完成，后续槽前转运站只剩余模板与模板支撑的专业分包施工任务。10月21日开始拆除第5层的模板与模板支撑。事故作业正在进行第5层模板支撑与模板拆除后对地面的模板、脚手架及周转材料清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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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工程项目周工作安排

事故发生前，总承包项目部于10月20日下发了《关于抚顺新钢矿槽项目槽前转运站皮带廊区域施工安全要求的通知》，要求项目部各施工单位：目前槽前转运站模板支撑体系正处于拆除及材料清理阶段，模板支撑体系拆除后皮带廊四周存在高处坠落风险，现已对皮带廊入口处进行封堵，禁止任何人员在此区域通行及施工作业，为保证施工安全，待正式栏杆安装后施工人员方可在此区域进行施工作业，特此通知。
二、事故经过、救援及报告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10月24日6时许，在位于抚顺市望花区沈抚路18号的抚顺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高炉低碳绿色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矿槽及槽前转运系统建安工程（二标段）施工现场，四川共创公司木工班班长李勇组织了当日班前会，参会人员共15人，其中安排徐国雄等6人从事槽前转运站清理一层材料。13时45分许，上海远恒钢结构公司焊工王东飞在取材料途中，发现徐国雄坐在地上，后路过几次发现徐国雄用手擦拭鼻子流出的血并倚靠在皮带廊下方，发现异常后王东飞将情况通知在一层另一侧作业的木工郭双和郭金，郭金与工友陈立学到达现场发现徐国雄已经侧躺在地上，于是立刻报告班长李勇。
（二）事故救援情况
李勇来到现场后，将情况报告给工长刘勇，并于14时4分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据现场人员所述120当时说没有车，刘勇和胡学海分别来到现场后，安排安全员吴鸣宇带3名工人开皮卡车将徐国雄送往医院，皮卡车行至抚顺新钢铁公司南门东侧约200米处时，与赶来的120急救车汇合，120医护人员对徐国雄进行抢救，后经抢救无效宣告死亡。
（三）事故报告情况
2025年10月24日16时53分许，四川共创公司向市应急局报告了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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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事故现场平面示意图

[image: a3e9c3fd05c32ce056045ad5d77e45b7]

















 


图3 事故现场图（从下向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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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ffc5d419-6aec-49e5-8a8f-04ae14a427ab]图4事故现场图（临时封堵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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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事故现场图（从上向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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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事故现场图（建筑材料和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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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事故现场图（死者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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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事故现场图（死者血迹）

[image: b9da628b42b63aae2058a23602028f26]










图9 事故现场图（死者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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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事故现场图（死者血迹）
（四）司法鉴定情况
1.抚顺公正司法鉴定所出具抚顺公正司法鉴定所［2025］病鉴字第293号《抚顺公正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对徐国雄死亡原因鉴定意见：“死者徐国雄系因胸腹部及头颈部遭受外力作用，致胸腹部及头颈部脏器严重损伤而死亡。”
2.抚顺公正司法鉴定所出具抚顺公正司法鉴定所［2025］痕鉴字第443号《抚顺公正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对事故现场痕迹勘验鉴定意见：“死者徐国雄倾向于由楼梯侧面坠落，呛创地面及建筑垃圾，导致徐国雄胸腹部及头颈部脏器严重损伤而死亡。”
具体分析如下：根据中心现场汽车卸料间（即“槽前转运站”）勘查情况，现场楼梯处可见散乱模糊足迹及擦蹭痕迹，可知该楼梯处曾有人员走动(其中不排除死者)。结合汽车卸料间地面处滴落血(血迹3)位于楼梯西侧，根据其位置与楼梯投影的距离，判断该血迹应由死者生前自楼梯处前呛受伤后形成。呛创后在楼梯下净空区域北侧空间内的滴落血(血迹1)为垂直滴落形态，血迹形态符合慢速平移运动；局部片状的血泊(血迹2)与伤者倒地位置及身体受伤部位对应一致，可由伤者倒地后形成。死者右脚鞋内血迹也与死者右颜面部呛创对应，结合法医病理鉴定意见(《抚顺公正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抚顺公正司法鉴定所[2025]病鉴字第293号），事故发生时，死者徐国雄或由汽车卸料间（即“槽前转运站”）楼梯西侧坠落至一楼地面处，造成其身体与地面及建筑垃圾发生碰撞并致其胸腹部、头颈部遭受外力作用，致胸腹部及头颈部脏器严重损伤。徐国雄受伤后又起身移动至楼梯下净空区域北侧空间内，后因伤倒地死亡。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姓名
	年龄
	   性别
	  工种
	   伤害部位
	伤害程度

	   徐国雄
	   56
	   男
	木工
	   胸腹部、头颈部
	  死亡


本次事故损失工作日：6000天，直接经济损失约130万元。
四、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四川共创公司木工徐国雄安全意识淡薄，在工程收尾阶段清理建筑材料和垃圾过程中未注意安全，进入临时封堵区域从已撤掉护栏的皮带廊侧面失足坠落后，面部向下撞击到地面及建筑材料和垃圾，造成其受伤死亡。
（二）间接原因
1.四川共创公司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要求对拆卸至地面的材料按指定地点随拆随运，未分类堆放，未当天拆当天清，作业现场安全条件差，对存在的安全风险未引起重视，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四川共创公司对工程项目收尾阶段的安全生产重视不足，对高处临边存在的安全隐患检查不到位，日常安全教育提醒不到位，个别员工安全意识淡薄，对现场环境混乱不安视而不见。
3.四川共创公司专业分包项目部人员未有效履职，项目经理张富生事故发生时未在现场履职，总工程师李碧娟事故发生时请假未在岗，工程经理胡学海对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
4.二十二冶集团金结公司对四川共创公司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对工程项目收尾阶段专业分包单位项目经理等管理人员未在岗履职监督管理不到位，对施工现场环境要求标准低、管理松散，安全检查不严格。
5.抚顺新钢铁公司对二十二冶集团金结公司、四川共创公司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未有效落实《安全文明施工协议书》要求[[footnoteRef:0]]，对施工现场安全条件差检查及督促整改不到位。 [0: []《安全文明施工协议书》发包人责任：1.根据发包内容，审批承包人的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明确施工范围及现场环境管控措施，做好安全及文明施工交底确认。2.督促、协助施工单位办理好临设及各置场的临时手续审批。3.随时对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施工进行监督、检查，并对承包人违反合同及本协议书的规定，安全违章、安全措施不到位、施工现场脏、乱、差等行为进行考核。4.在工程完工后，监督承包人及时清理现场闲置的临时设施、剩余材料和施工机具、施工现场残留的工程垃圾，为试生产创造良好的生产作业环境。] 

6.中冶北方大连公司对二十二冶集团金结公司、四川共创公司安全监理不到位，对分包单位管理人员未在现场履职责失管失察，对施工现场安全条件差检查及督促整改不到位。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抚顺望花新钢高炉低碳绿色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矿槽及槽前转运系统建安工程“10·2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责任人员、责任单位及有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徐国雄，四川共创公司木工，安全意识淡薄，在工程收尾阶段清理建筑材料和垃圾过程中未注意安全，进入封堵区域从已撤掉护栏的皮带廊侧面失足坠落后，面部向下撞击到地面及建筑材料和垃圾，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其责任。
2.吴鸣宇，四川共创公司专业分包项目部安全员，对高处临边存在的安全隐患检查不到位，日常安全教育提醒不到位，对现场环境混乱不安视而不见，对存在的安全风险未引起重视，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footnoteRef:1]]，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2]]、《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footnoteRef:3]]，建议由市住建局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3个月，建议市应急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3: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 事故发生单位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20％至30%的罚款；] 

3.胡学海，四川共创公司专业分包项目部工程经理，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要求对拆卸至地面的材料按指定地点随拆随运，对存在的安全风险未引起重视，对高处临边存在的安全隐患检查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建议市应急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4.张富生，四川共创公司专业分包项目部项目经理，对工程项目收尾阶段的安全生产重视不足，事故发生时未在现场履职，安全检查不到位，日常安全教育提醒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建议由市住建局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3个月，建议市应急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5.陈明春，四川共创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对工程项目不重视，公司项目部人员未有效履职，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footnoteRef:4]]，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footnoteRef:5]]、《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footnoteRef:6]]，建议市应急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6: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 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 

6.刘占国，二十二冶集团金结公司总承包项目部执行经理，在项目经理外出期间代管项目部，对四川共创公司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对工程项目收尾阶段专业分包单位项目经理等管理人员未在岗履职监督管理不到位，对施工现场环境要求标准低、管理松散、安全检查不严格，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footnoteRef:7]]，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footnoteRef:8]]、《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裁量细则第58项B档[[footnoteRef:9]]，建议由市应急局对其行政处罚。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9: []《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裁量细则第58项B档 生产经营单位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7.曹成，抚顺新钢铁公司发包方项目部发包人代表、项目经理，对二十二冶集团金结公司、四川共创公司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对总承包项目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监督不到位，对施工现场安全条件差检查及督促整改不到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裁量细则第58项B档，建议由市应急局对其行政处罚。
（二）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OLE_LINK98]四川共创公司，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对工程项目收尾阶段的安全生产重视不足，安全检查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项目部经理未在工程项目现场，项目部人员未有效履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10]]，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footnoteRef:11]]，《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footnoteRef:12]]]，建议由市应急局对该单位给予行政处罚。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12: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 事故发生单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造成1人死亡，或者3人以上6人以下重伤，或者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有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1.二十二冶集团金结公司，对四川共创公司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对工程项目收尾阶段专业分包单位项目经理等管理人员未在岗履职监督管理不到位，对施工现场环境要求标准低、管理松散、安全检查不严格，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裁量细则第58项B档，建议由市应急局责令限期改正、对该单位给予行政处罚。
2.中冶北方大连公司，对二十二冶集团金结公司、四川共创公司安全监理不到位，对专业分包单位项目部项目经理等管理人员未在现场履职监理不到位，对施工现场安全条件差检查及督促整改不到位，建议由市住建局依法处理。
[bookmark: _GoBack]3.抚顺新钢铁公司，对二十二冶集团金结公司、四川共创公司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未有效落实《安全文明施工协议书》要求，对施工现场安全条件差检查及督促整改不到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裁量细则第58项B档，建议由市应急局责令限期改正、对该单位给予行政处罚。
六、事故整改及防范措施
（一）四川共创公司
一是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专项施工方案》，对拆卸材料做到 “随拆随运、分类堆放、当天拆当天清”，规范现场环境管理，强化安全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二是要强化收尾阶段安全管理，高度重视工程项目收尾阶段安全生产工作，加密安全检查频次，提升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杜绝“重进度、轻安全”现象，确保现场管理规范有序。三是要健全项目管理体系，严格执行项目经理、总工程师等到岗履职制度，全面提升项目安全管理水平。
（二）二十二冶集团金结公司
要强化对分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将收尾阶段安全管控纳入管理重点。严格执行管理人员到岗履职制度，对项目经理等关键岗位严格考勤、检查，杜绝脱岗、顶岗。同时提高现场管理标准，严查环境混乱、物料堆放不规范等问题，提高本质安全程度。
（三）中冶北方大连公司
要严格履行监理职责，加强对总包及分包单位管理人员到岗履职的监督检查。加大现场巡查力度，对安全条件差等问题要及时下达整改指令，并确保整改到位。
（四）抚顺新钢铁公司
要强化对总包及分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好安全管理协议要求，对项目经理等关键岗位严格考勤、检查，加大对施工现场安全条件检查的力度，充分发挥监理作用，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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